
附件2

关于申请立项资助2026年度浙江省自然
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自筹经费项目的函

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：
根据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和《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征集2026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自筹经费项目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研究（并报市领导同意），申请将“×××”等×个重点项目、“×××”等×个探索项目、“×××”等×个青年科学基金项目、“×××”等×个地区科学基金重点项目、“×××”等×个地区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纳入2026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自筹经费项目予以立项，项目经费×万元由本单位（本地区财政经费）全额出资予以落实，并将于2025年12月15日前拨付至省基金办。

附件：××单位申请2026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自筹经费项目立项清单

××单位（加盖公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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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

2026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金
自筹经费项目清单

	序号
	依托单位
	负责人
	申请编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类型
	自筹经费
（万元）

	例1
	浙江大学
	李四
	XXXX
	XXXX
	**联合基金重点/探索/青年
	30/10/10

	例2
	浙江师范大学
	王五
	XXXX
	XXXX
	**联合基金地区科学基金重点/青年
	30/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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